
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 
 

 

关于开展区直机关工会女职工关爱室 
和职工子女托管班建设工作的通知 

 

区直、中直驻桂各单位机关工会： 

为更好发挥工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，扎实做好女职工关爱、

托育托管等关爱服务，根据《自治区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4

年工会女职工关爱室、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、工会 0—3 岁婴幼

儿照护服务机构（试点）建设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2024 年自治

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将继续开展工会女职工关爱室、工会职工

子女托管班建设工作，积极培育、打造示范点。 

各基层工会要按照相关实施方案开展工作，有意创建工会

女职工关爱室示范点、申报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经费的单位，

请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前，将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（Word 版

和 PDF 版）报送至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群众工作部（统

战部）（地址: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80 号 611 室，交换号:12

号，邮箱:qzgzb5859351@163.com）。 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群工部（统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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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），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黄伟拯，0771-5898672；马苏栎霖，

0771-5859351。 

 

附件：1. 2024 年工会女职工关爱室建设实施方案 

      2. 2024 年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建设实施方案 

      3.工会女职工关爱室示范点申报表 

      4.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示范点申报表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4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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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2024 年工会女职工关爱室建设实施方案 
 

一、建设任务 

各基层工会要结合实际，积极推进工会女职工关爱室建设，

尤其是在女职工人数较多又有需求的单位，做到应建尽建，共同

构建关心关爱女职工的舒适环境。2024 年，自治区直属机关工

会联合会将在区直机关建设 3 个工会女职工关爱室示范点，择优

推荐自治区总工会示范点 1 个。每个示范点给予适当经费补助。  

二、建设内容 

（一）空间独立，方便使用。工会女职工关爱室的建设要安

全舒适，既可提供单独的房间，也可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，

或在原有女职工休息室、哺乳室的基础上升级改造，同时注重实

用性，方便女职工使用。  

（二）一室多用，一室多能。工会女职工关爱室既可帮助哺

乳期女职工解决上班时间无法哺乳的问题，也可作为孕期准妈妈

们的休息场所，还可作为育儿健康教育交流的场所。 

（三）因地制宜，打造品牌。提倡有条件的工会女职工关爱

室向社会开放，打造工会为女职工服务的公益品牌。 

三、建设要求 

（一）悬挂标识。为便于查找识别，在工会女职工关爱室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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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目位置处悬挂“工会女职工关爱室”标牌。符合条件的工会女

职工关爱室，由各机关工会按自治区总工会统一标准自行制作

标牌。 

（二）配置设施。工会女职工关爱室必备的基本设施可参照

自治区卫计委等 9 部门《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的“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备推荐标准”配置，自治区总工会

女职工关爱室示范点应在基本配置基础上增配：独立空间且房间

面积达到 10 平方米以上，采光通风良好、内装色调柔和温馨，

有适当的环境美化，恒温空调、热水壶或饮水机、消毒设备（公

共场所可不配）、舒适沙发、关爱室内部或同楼层有清洁操作台

或洗手池（距离不超过 15 米）、清洁用品、母婴护理用品（奶

袋、奶具清洁剂、吸乳器、纸尿裤、乳垫、湿巾）、储物柜、

母婴杂志资料架或书架、电视机、微波炉、冰箱（公共场所可

不配）等。 

（三）科普宣传。各级工会可根据需要邀请母乳喂养专业机

构和医疗专家提供专业指导，加大孕期、哺乳期女职工特殊生理

阶段有关知识的宣传力度，举办孕期保健知识讲座、母婴知识讲

座、生育保障、心理讲座等。 

（四）规范管理。工会女职工关爱室应配备专人进行服务和

管理，每天进行消毒和清洁打扫，并建立登记制度。 

（五）经费来源。各基层工会女职工关爱室的建设经费应以

行政为主，工会可以给予适当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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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审批程序 

对符合本文第三条“建设要求”的，可申报创建示范点，具

体程序如下。 

（一）申请。各基层工会填写《工会女职工关爱室申报审批

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向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女职工委员会

提出申请。已获自治区总工会示范点的工会女职工关爱室不再申报。 

（二）审核验收。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女职工委员会

结合实际情况，对提出申请的工会女职工关爱室进行审核验收，

并择优推荐自治区总工会示范点。 

（三）确认。通过审批的自治区、区直机关工会女职工关爱

室示范点分别由自治区总工会、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下发

认定文件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各基层工会要大力推进女职工关爱室建设工作，积极

争取所在单位对女职工关爱室建设工作的支持，将女职工关爱室

纳入职工之家建设。 

（二）各基层工会要加强对女职工关爱室的动态管理与服

务，不断提升服务质量，并按有关要求规范使用专项资金。 

（三）有意申报示范点的单位于 7 月 26 日前，将《工会女

职工关爱室申报审批表》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及电子版报至自治

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。 



 

 —— 6 —— 

附件 2 

 
2024 年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建设实施方案 

 

一、建设内容 

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是工会组织在机关主办的福利性托管

班。托管班主要解决职工子女寒暑假期及课后无人看管的难题，

包括假期托管和课后托管两种类型，主要功能是看护职工子女，

有条件的可提供学业辅导等服务。托管对象为 3—6 岁幼儿和就

读于小学的职工子女。2024 年，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将

在区直机关开设 6 个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，择优推荐自治区级托

管班 4 个。每个托管班给予适当经费补助。补助经费主要用于托

管班租用场地、购买教学用具、开展集体活动等，不得用于发放

教职员工工资。各单位也可结合实际开设不同类型的托管班。 

二、建设要求 

（一）场地保障。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应设置在与其服务相

适应的相对独立的场地，保证房屋、消防和监护安全。应远离污

染区危险源，不得设置在违法或危险建筑物内。具有良好的通风

采光条件，有条件的托管班应安装监控设备。 

（二）看护服务。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应配备专人进行管理

和看护，提供学业辅导等服务的，应由具备资质的人员进行。鼓

励职工志愿者、职工子女志愿者等参与托管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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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管理制度。用人单位开办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，应建

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，做好消防安全、疾病防控、信息登记、接

送出勤、安全巡查、食品餐饮、清洁维护、应急处理等各项管理

工作。应确保消防安全条件符合国家相关要求，保证食品安全卫

生，预防食物中毒，不自行配餐的托管班，应当与取得餐饮服务

许可证的餐饮企业签订配餐协议，为职工子女提供安全卫生的饮食。 

（四）托管协议。托管班应与托管对象监护人签订托管协议

书，明确委托期限、收费标准、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。

托管对象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商业保险，分散托管期间的

各种风险。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托管工作的，应对承接看护

责任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作好资质审核工作。 

（五）经费来源。各基层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建设经费可从

行政经费或工会经费中列支，也可采取与家长共同承担费用的方

式进行。使用工会经费开展托管服务的，应当制定具体的工作方

案，明确托管服务的项目、标准等相关内容，并经基层工会委员

会集体决策等程序。基层工会应合理安排托管服务经费，统筹使

用工会经费，不得直接用工会经费为符合托管条件的职工发放补贴。 

三、申报审批程序 

对符合本文第二条“建设条件”的，规模在 20 人以上（含

20 人），托管时间不低于 20 个工作日，出勤率在 70%以上的假

期托管班，管理规范、无安全事故和不良事件发生，切实完成相

应工作且职工满意度高的，可申报经费补助，具体程序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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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。各基层工会填写《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申报审

批表》（见附件 4），向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女职工委员

会提出申请。已获自治区总工会经费补助的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

不再申报。 

（二）审核验收。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女职工委员会

结合实际情况，对提出申请的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进行审核验

收，并择优推荐自治区总工会示范点。 

（三）确认。通过审批的自治区、区直机关职工子女托管班

示范点分别由自治区总工会、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下发认

定文件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开展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建设工作，是工会支持优化

生育政策配套的重要措施，是工会服务职工的重要载体。各基层

工会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把这项工

作作为服务职工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，抓出成效。 

（二）各基层工会要加强对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的管理，切

实保障学生安全和托管服务质量，并按有关要求规范使用专项资金。 

（三）有意申报经费补助的单位于 7 月 26 日前，将《工会

职工子女托管班申报审批表》（附件 4）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及

电子版、托管班 3 张现场照片电子版及视频（3 分钟以内）报至

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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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工会女职工关爱室示范点申报表 

单 位 名 称  

建设位置 
（请在选项前打√） 

用人单位内部  商务楼内  工业园区   公共场所 

工会女职工关爱室面积             ㎡ 

详细地址         

邮政编码  电子邮箱  

单位工会负责人姓名  联系方式  

填报人姓名  联系方式  

使用对象 本单位职工  大楼内职工  对社会开放 

本单位育龄女职工人数             人 

配套设施 

（请在内容前打√） 

桌子或茶几、沙发 
保护哺乳私密性的遮挡设备 
电源插座（使用吸奶器等设备）

宣传海报 
母婴杂志、宣传资料展架 
职场妈妈母乳喂养书籍    本
母婴杂志      种 
空调 
消毒设备 
婴儿尿布台 

冰箱 
清洁操作台或洗手池（距离

不超过 15 米） 
微波炉 
热水壶或饮水机 
电视机 
母婴护理用品 
清洁用品 
储物柜 
垃圾桶 

愿意对社会开放          暂时不开放 
是否愿意将女职工关爱室 

对社会开放 不开放原因：管理不方便 无专人负责 支出成本增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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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工会或 

女职工委员会意见 

 
 
 
 
 

       （盖   章）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地市级工会或 

女职工委员会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（盖   章）  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自治区总工会女职工 

委员会办公室意见 

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（盖 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填表说明：请勿改变表格样式，此表双面打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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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

工会职工子女托管班示范点申报表 

托管班名称  

申报单位工会  

申报单位性质 机关  公有制企业  非公企业  事业单位  其他 

托管班类型 假期托管           课后托管  
托管规模 （    ）人 出勤率 （    ）% 
托管时间 （    ）天 
工作人员 教师（  ）人 看护人员（  ）人 志愿者（  ）人 

是否购买第三方服务 是            否 
是否与托管对象监护人签订托管协议 是           否 
托管对象是否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是           否 

 行政 

经费 

申报单位

工会经费

家长 

（职工） 其他 总额 

金额（元）      经费来源 

占比（%）      

省级配套 地市级配套 县级配套 
企事业单位

配套 配套资金 

（元） 
    

托管班情况介绍（包括场地、师资、设备设施、经费、制度、安全措施、实地审核、工作成

效等相关情况，800 字左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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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工会或 

女职工委员会意见 

 
 

 

 （盖   章）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地市级工会或 

女职工委员会意见 

 
 

 

 （盖   章）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自治区总工会女职工 

委员会办公室意见 

 
 

 

 （盖  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填表说明：请勿改变表格样式，此表双面打印。 


